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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Ｏ一二年十月               奧斯汀磐石教會規章       
 
 
第一章     總則 
  

本教會相信聖經對教會組織的原則有足夠並正確之教導，為幫助信徒能具體了解且謹守 
遵行這些教導，謹舉以下諸條，使凡事能 [ 規規矩矩的按著次序行 ] ( 林前十四 : 40 )。  

 
 
第二章     會員 
第一條   現任會員 

一 .   資格： 
1. 任何在本會信主，並接受洗禮者。 
2. 相信主耶穌基督，重生得救並已接受洗禮，且參與教會活動超過三個月者。 
3. 所有會員必須願意接受且遵守本教會憲章及規章。  

二 .   手續： 
         填寫申請加入教會表格，並交教會負責會籍之執事，經教牧長執會(見第三章第三條)查核通

過接納後，公告會眾。 
三 .  會員權利： 

1. 參加會員大會。 
2. 凡滿十八歲之會員有選舉，被選舉及表決權。 
3. 接受教會之牧養。 
4. 依據教會規則，使用設備及享受福利。 
5. 提出議案交付教牧長執會討論。 

四 .   會員義務 : 
1. 遵守聖經對於信徒信仰及生活的各樣教導，如參加崇拜聚會、傳福音、彼此 
相愛、金錢奉獻、及參與教會各樣事工等。 

2. 遵守本教會憲章及規章。 
 
第二條   終止會籍 

有下列情形者，教牧長執會應將其會籍轉入非活躍會籍，非活躍會籍會員不具現任會員之權

利與義務；但在下列情形消失時，得隨時要求教牧長執會恢復其正常會籍。  
1. 遷離奧斯汀地區。 
2. 加入本地其他教會。 
3. 長期停止聚會。 
4. 會員因特殊原因，可以書面要求教牧長執會終止其會籍。 

 
第三條   取消會籍 

1. 凡離棄真道或有重大過失有具體事實,並經會友,執事及牧師再三勸誡仍不悔改，教牧長執
會撒消其會籍, 其會籍之取消須依照馬太十八:13-35之教導. 

2. 教會將公開宣佈任何會員會籍之取消。 
 

 
第三章     組織 
第一條    會員大會 

   一 . 召集： 
        會員大會每年至少召開一次。如有特殊需要時，經教牧長執會授權教牧長執會 
        主席召開特別大會。會員大會日期須於開會三週前，以書面通知會員。  
   二 . 職責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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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表決執事、長老。 
2. 表決教會預算。  
3. 表決憲章及規章之修改。 
4. 表決教牧人員之聘請。 
5. 表決其他教牧長執會推薦之議案。 

   三 .  通過程序 : 
1. 會員大會須有現任會員過半數出席，始得召開會議。 
2. 缺席會員可參與會前投票。 
3. 表決採記名投票方式，以示負責。 
4. 議案須獲參與投票會員三分之二以上票數同意，始能通過。 

 
第二條    提名委員會 

   一 . 職責： 
提名執事, 長老侯選人 . 

   二 . 執事提名產生： 
        由教牧長執會選派代表至少五人與牧師(們)共同組成.召集人由該小組產生. 
   三 . 長老提名產生： 
        由牧師(們)和所有長老共同組成.召集人由該小組產生 
   

第三條    教牧長執會(簡稱長執會) 
   一 . 職責： 
        教牧長執會在聖靈引導之下，當為會衆屬靈的榜樣 , 代表全體會員 決定，計劃及執行教會 
        事務之職責。 教牧長執會主席乃教會之法定代表。 
   二.     產生: 

     教牧長執會 由所有的執事和長老 (牧師和長老, 見第三章, 第五條) 組成.  
   三.     組織: 
         長執會主席每年由長執會成員互選產生. 長執會為使教會的事奉更具果效, 可依實隙需要設 
         立事奉部門, 其工作單位及服事細節可參閱 教牧長執會手冊.。長執會以不少於六人為原則. 
   四.     小組長和區長 
 小組長和區長的任命和按立由長執會負責進行 

                五 .   特別委員會： 
         根據教會特別需要, 得由長執會推派代表組成, 直接向長執會負責, 住期至工作完成為止。 

   六 .  決策： 
        教會力求合一的決定，但一般議案應有過三分之二多數栗同意始得通過。選舉長老, 聘請教
牧人員及教會不動產之處理, 須四分之三多數票通過.  

 
 
第四條    執事 

   一 . 職責： 
        1. 樹立屬靈榜樣 (提前 三:7-13)。 
        2. 服事眾人(太ニ十三:11; 約十二:26) 
        3. 管理聖工(使六:1-6) 
   二.     產生: 
         1.  執事候選人必須為本會之現任會員，參與教會服事一年，且符合提前三 :  8-13 之規定。 

2.  執事候選人之提名須經長執會三分之二多數栗通過, 由會友大會以三分之二多數票選舉   
      產生. 

     
     

   三 . 任期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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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執事之任期為兩年，至多繼續連任三期 (一共六年)，其後須停任至少一年才能被再度提名。  
    

第五條    長老 
   一 . 職責： 

1. 牧養教會 (徒二十 : 28 , 雅五 : 14 , 彼前五 : 1-3 )。 
2. 作屬靈榜樣  (彼前五 : 3 )。 
3. 教導與傳講聖經真理 (提前三 : 2 ,  多一 : 9)。 
4. 執行教會紀律(太十八:15-17) 
5. 帶領教會方向(提前五:17) 

   二 . 產生： 
1. 本會牧師自動成為長老 
2. 長老必須為本會之會友,  且符合提前三 :  1-7及多一 :  5-9之 資格。 
3. 長老由提名委員會提名，經長執會四分之三通過，並經會友大會通過產生。 

   三 . 任期： 
        長老之任期為三年，連選得連任一次，其後須停任至少一年才能被再度提名。 
    

 
第六條    教牧人員 

   一 . 牧師 
          1.  職責： 
               其主要任務為 [ 成全聖徒 , 各盡其職 , 建立基督的身體 . ] (弗四: 12)，負責牧養教會，為

教會之屬靈領導，執行聖禮，與長老、執事一同配搭服事，及推行聖工。 
          2.  聘請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由長執會推派五人組成”聘牧委員會”, 於尋得適當人選後, 須經長執會四分之三通過，並
經會員大會通過，由長執會以書面聘請，被聘牧者要清楚神的呼召和帶領。 

          3.   任期： 
               牧師之任期初為兩年，續聘後每任任期為三年. 長執會須於其初任終止之前六個月, 決定 
               續聘, 其後由長執會提出為期三年之續聘書. 如長執會決定不再續聘, 此決定須經長執會 
               三分之二多數票通過, 並以書面通知牧師.  

             4.  辭職：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牧師因故無法完成任期，應於辭職前三個月，以書面通知長執會, 向教會提出辭職。 

           5.  解聘： 
                牧師如不能按理牧會, 經長執會議決通過後, 由長執會停聘。 

 
 

   三 .傳道 
          1.  職責： 
               其主要任務為 [ 成全聖徒 , 各盡其職 , 建立基督的身體 . ] (弗四: 12)，負責牧養教會，為

教會之屬靈領導，與長老、執事一同配搭服事，及推行聖工。 
          2.  聘請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由長執會推派五人組成”聘牧委員會”, 於尋得適當人選後, 須經長執會四分之三通過，並
經會員大會通過，由長執會以書面聘請，被聘傳道要清楚神的呼召和帶領。。 

          3.   任期： 
               傳道之任期初為兩年，續聘後每任任期為三年. 長執會須於其初任終止之前六個月, 決定 
               續聘, 其後由長執會提出為期三年之續聘書. 如長執會決定不再續聘, 此決定須經長執會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三分之二多數票通過, 並以書面通知傳道.  
             4.  辭職：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傳道因故無法完成任期，應於辭職前三個月，以書面通知長執會, 向教會提出辭職。 

           5.  解聘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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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傳道如不能按理協助牧會, 經長執會議決通過後, 由長執會停聘。 
 

   四 . 行政同工 
          按照教會事務需要，由長執會聘雇。任期與工作由長執會決定。 

 
 
第四章     財產 
第一條    長執會應制定教會財產使用及管理之細則。 
第二條    教會財產之法律及財務處理，須經長執會決定。 
第三條    任何教會事工所用的不動產之處理, 須經長執會及會友大會各以四分之三多數票核准, 方 能   

實施.  
第四條   若教會因故解散，教會財產須遵循第五章解散進行處理。 

第五章   解散 
       若教會因故解散，教會財產須捐贈其他相同信仰之基督教機構，不得成為任何個人之財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產。這機構必須是美國財稅局 501(C) (3) 認可的機構。 
 
 
 
第六章     規章之制訂與修改  
第一條 本會之規章乃訂明本會之組織及章程，其制訂乃由教會植堂委員會草擬及考核， 三星期供

會員檢討，經會員大會表決通過後，即時生效。 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ＯＯ八年三月制定 
                 二ＯＯ九年九月第一次修訂 
        二Ｏ一二年十月第二次修訂 
 

第二條     本規章有未盡善處, 得由會友十人以上聯署向長執會以書面方式申明理由，長執會詳細研
究屬實後轉交修章委員起卓修改, 再徑長執會通過後推薦會友大會表決。(詳見第三章第一
條)。 

第三條     本規章中文譯本意義不明之處，應以英文原本為鑑定的標準。 
 


